






   


益阳市赫山区畜牧水产事务中心
关于冷凯云等三人非法捕捞水产品案对
渔业资源损害的专家评估意见

我中心2020年4月28日受赫山区人民检察院的委托（益赫检民公〔2020〕43090300002号），对冷凯云、冷文超、蔡楚华非法捕捞水产品行为，造成天然渔业资源损害情况进行评估，我中心组织水产高级工程师何纯希、杨金树、王爱军等专业人员评估意见如下：
一、电力捕鱼对水生动物的危害及水域生态环境的影响
渔业水域生态环境是由鱼类及其它水生动植物构成的一个平衡的生态环境系统。如果系统中的某种生物急剧减少或大量消亡，就会打破这个平衡，水域环境将遭受严重破坏，且在短时间内难以修复。大家知道，电力捕鱼是利用高压电将鱼类击死或击晕，从而获得渔获物的违法捕捞行为。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电鱼设备越来越高级，输出的电压高达几千伏，电击所到之处，将导致大量鱼类死亡或丧失繁育能力、水体污染。电力捕鱼行为本身就是高危作业行为，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条明令禁止。
（1） 电力捕鱼对鱼类及其它水生动物的危害
1.直接导致水生动物死亡或丧失繁育能力。电击所到之处，将大量鱼类与底栖动物击死或击晕，侥幸存活下来的水生动物，无论是成体还是幼体其神经系统和性腺都将受到损害，造成畸形或丧失生育能力;特别是在鱼类产卵繁殖的季节，电鱼是一种毁灭性的捕捞方式，不仅大鱼小鱼‘打尽’，卵也会‘胎死腹中’，电死一条产仔的亲鱼，就会减少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尾鱼苗，对鱼类的繁衍危害极大，造成渔业资源枯竭。
2.影响渔业资源恢复。电捕鱼时，不仅对鱼类造成直接伤害，而且对水域中的其他水生动物(包括螺蛳、虾类、贝类、小蝌蚪、浮游生物、微生物等)造成毁灭性破坏，致其大量死亡和急剧减少，破坏水域生态平衡。从而导致许多鱼类失去天然饵料，影响渔业资源的恢复。
(二)电力捕鱼对环境的影响
1.直接导致水体污染。电鱼时电死的大量鱼虾及其它水生生物，只有极少一部分被电鱼者捞走，大部分尸体沉到水底，大量尸体的腐败分解，直接影响水质，破坏水环境。
2.破坏水域生态环境。鱼类和其它水生动物急剧减少，破坏了水域中的生态平衡，极易导致某种生物疯长(尤其是浮游植物)。当其达到一定极限时，就会大量死亡，其尸体腐败分解后，导致水质恶化，破坏水域生态环境，影响人类生存，要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能修复，劳民伤财，所以，广大人民群众要认清电打鱼的危害性，杜绝电鱼行为，发现有人进行电捕鱼积极举报，共同保护水域生态环境。
二、冷凯云等3人电捕鱼行为对鱼类的损害
（一）直接损害
冷凯云等3人在春季禁渔期间通过电力捕鱼行为共捕得渔获物25公斤，其中鲤鱼10公斤，鲫鱼12.5公斤，黄颡鱼2.5公斤。根据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试验测算，天然水域中受到电击影响的成鱼，能够现场捞起的不足1/4。故3人的行为至少将造成100公斤成鱼死亡。以每公斤野生鱼30元计算经济价值，经济损失3000元。
（二）间接损害
冷凯云等3人的违法行为，发生在春季禁渔期间(3月1日00:00-6月30日24:00)，此时正是大部分鱼类产卵繁殖与幼鱼成长期间。电力捕鱼行为致死的鱼卵、鱼苗和其它水生动物不计其数，无法估算。受损的成鱼中，按50％雌鱼计算，损害的雌鱼重量为50公斤。受损雌鱼按50％已达性成熟计算，则受损性成熟雌鱼重25公斤，以鲤鱼雌鱼每公斤体重怀卵量15-20万粒(取15万粒)，鲫鱼雌鱼每公斤体重怀卵量20-30万粒(取20万粒)，黄颡鱼雌鱼每公斤体重怀卵量0.8-1.0万粒(取0.8万粒)，根据国家农业部办公厅2014年2月17月印发的建设项目对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淡水）影响专题报告编制指南（试行）规定，从鱼卵到达商品规格鱼种按1％计算。因此，3人的违法行为对作业水域而言，将至少减少40200尾幼鱼（鲤鱼10公斤×15万粒×1%=15000尾，鲫鱼12.5公斤×20万粒×1%=25000尾，黄颡鱼2.5公斤×0.8万粒×1%=200尾），原种商品规格鱼种以0.8元/尾计算经济价值，共计32160元。
三、环境修复建议
冷凯云等3人非法捕捞水产品的行为对资江水系的渔业资源和水域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损害，根据谁损害谁修复的原则，建议冷凯云等3人采购适合放流的原种商品规格鱼种进行人工放流，冷凯云、冷文超、蔡楚华投放成鱼100公斤，原种商品规格鱼种40200尾。放流过程由区人民法院与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全程监督。

附件：常见鱼类的怀卵量预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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